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尋親一把罩 我們最牢靠 
兒童及少年收養資訊中心宣導記者會 

工作報告 

壹、兒童及少年收養資訊中心成立背景 

一、緣起 

民國 87年，在澳洲長大的台灣少女卡雅，在澳洲爸媽的陪同下千里

迢迢跨海尋親，她對台灣沒有記憶，但卻迫切想瞭解自己的身世。當卡

雅幸運地在媒體的協助下找到生母與姊姊時喜極而泣地說：「這是我一生

最大的成就，十七年來我要的就是這個答案。」心滿意足地重返澳洲，

開始自己的新生。 

從民國 80年至今，僅聯合報與中國時報兩大新聞媒體即刊載超過 20

則，關於國人或國外被收養人成功尋親的曲折故事。每個故事都曾經歷

親友、鄰里、公家單位、社會團體、窮盡尋各種人脈的輾轉協助，甚至

訴諸媒體公眾力量，千辛萬苦才在台灣找到自己的原生家庭或親友，其

中更有尋親逾六十載的老人，可惜剩下寥寥幾位晚輩親友，無法重建過

去歷史，徒留身世之疑。然而，實際上這些幸運找到親人的尋親者可能

只是鳳毛麟角，尚存在許許多多未曾被報紙披露，努力尋親卻仍找不到

親人的案例。 

台灣每年約近 3,500個孩子被收養，每年新增數千筆收養紀錄，這些

孩子未來都可能產生尋根的需求，但因過去國內的收養資訊缺乏統一、

完整的保存與管理，使得被收養人的尋親幾成不可能的任務，也暴露出

國內對於完善的收養資料保存和管理具有急迫的需求。 

二、兒童及少年收出養資訊管理需求分析 

兒童及少年收養資訊管理的需求可由不同層面進行分析，然而這些

因素都指出社會上存在對收養資訊管理與提供的需要： 

(一)個體自我認同、收養身世告知的心理需求 



 

 2

1900年代西方社會為避免被收養人受污名的影響（如被視為：私生

子、不良血統等），而鼓吹保密收養，因此早期的收養工作中主張將收養

資料保密—收養人可以「假裝」孩子是自己親生的；出養人可「忘記」

自己曾將孩子送給別人。 

但以上概念在 1940 年代開始受到挑戰。一項美國的青少年研究

（Babb，1996）指出，74％的被收養的青少年想要知道他們為何被收養，

65％被收養的青少年想要和生父母見面，94％被收養的青少年則想要知

道自己的生父母長相，同時指出有 60％至 90%的被收養人，想瞭解自己

生父母身份識別資料。 

許多收養相關研究指出，被收養兒童在進入青春期後，由於不能對

自己的身世背景充分認知與瞭解，易產生「收養認同發展」的危機，導

致自尊與信心和心理適應的問題。每個個體皆具有認同的需求，需要瞭

解我是誰？我的根源？我為何和別人不同？特別是在青少年階段，如果

被收養人無法得知身世真相，會產生自我認同疑惑的痛苦，對身世的不

瞭解也常使被收養兒童或少年不斷美化原生家庭，強化排斥養父母的心

態。這些自我認同的問題，指出國內需要健全的收出養資料庫以支持被

收養的孩子能夠循正式、明確的管道瞭解自身的歷史。 

(二)生物基因學與醫學上的重要性 
隨著科技與人權的進步，在生物學與基因學上的研究也支持個體尋

根的觀念，強調「人有需要與渴望，想知道自己的生物起源」，在醫學方

面亦主張瞭解人的健康檢查史是重要的，認為被收養人應多學習與自身

有關遺傳或基因可能來的風險，以確保個人掌握自身的遺傳、基因特質，

並且避免生理上亂倫的潛在危機。 

(三)協助收養家庭增進親子關係 
許多研究顯示被收養人尋根的原因，只是想知道自己的身世，而不是

想重回到親生父母的身邊。尋根是被收養人的內在心理歷程之一，藉由

對原生父母及出養原因的了解，去描繪出自己被收養的意義（ th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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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eaning of adoption），滿足自我探索的需求，並建立起正向的自我認

同。事實上，研究更進一步發現解決這些未知的秘密，有助於被收養人

接受現實並與收養家庭建立更好的關係。 

(四)世界各國之收養資訊管理的趨勢 

基於被收養人有權瞭解自己的歷史、身世，以滿足自我認同的基本

心理需求，世界各國多積極協助有意願尋親的被收養人，透過各種管道

找出自己的過去，包括被出養的原因、遺傳與醫療的紀錄、生父母、手

足等背景資料，甚至協助他們尋找自己的生父母或親人。 

以美國、英國與澳洲為例，原則上收養資料的管理由政府負責，兼

顧被收養人、出養方及收養方三方面的權利，建立管理收出養的資料。

歐洲等國則以永久保留被收養兒童的資料，並以提供協助尋親、尋根的

方案，來幫助被收養者瞭解自己的過去（詳見表一）。亦即，西方國家多

已體認被收養人尋親的重要性，並建立完整的收養資料管理辦法，值得

我國借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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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一 美國、英國及澳洲收養資訊管理模式一覽表 
國別 /
內容 

美國 英國 澳洲 

收養資

料範圍 

一、識別資料 
二、非識別身分資料 

無識別、非身份識別資料的

區分 
收養資料包含： 
1.出生證明：孩子的原名、出
生日期、出生地，母親和父

親(如果有)的姓名、住址。
2.收養證明:孩子的新名字、
收養日期、收養父母的姓

名、住址。 
3.收出養報告 

一、識別資料 
二、非識別資料 
 

可使用 
對象 

1.特定年齡的被收養
人（18、19、21歲）、
未成年之前需得到

收養父母的同意 
2.原生父母或出養前
的法定代理人 

3.原生祖父母（當原生
父母過世之後） 

4.收養父母 
5.被收養人的原生兄
弟姊妹 

6.被收養人的子女（有
的規定當被收養人

過世之後才可） 

1. 被收養人滿一定年齡
（16、18歲）。 

1.滿 18歲的被收養人。
2.原生父母。 
3.收養人。 
4.收養關係人（原生親
戚、被收 養人後代）。

申 請 程

序 

符合資格的人可向法

院或州政府提出申

請；在識別資料方

面，依各州不同的規

定，來決定是否能取

得。 

符合法定年齡即可向一般登

記處登記索取。 
各州之申請單位並不一

致，原則上是向家庭服

務部或社區服務部或一

般登記處申請資料。 

費用 
採使用者付費制度，

依使用者之經濟能力

而不同收費標準。 

僅需繳納低額規費及郵資費

用。 
依服務申請項目繳納固

定規費。 

其 他 服

務 

1.尋親仲介。 
2.諮商。 

1.諮商服務。 
2.重聚服務。 

1.尋親仲介。 
2.拒絕接觸聲明再確認。
3.資料更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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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我國收養資訊檔案管理的發展 

一、收出養資料檔案管理的現況與限制 

收出養認可及相關訪視報告資料可能存於法院、各縣市社會局、提

供收養服務的民間單位，保存期限也各有差異，例如，法院資料保存年

限僅 15年，到期後便銷毀，當被收養人成年後，相關收養檔案資料收集

不易，想尋根或瞭解自己的出養過程，若欲透過法院檔案此途徑有相當

困難存在。 

收出養相關身份識別資料，則由我國戶籍法規定之。被收養人能透

過戶政單位查詢，然而由個人戶籍謄本中僅能夠得知生父母的姓名，而

生父母戶籍地址如有變更，現居地址便不可得知。此外，透過戶政資料

查詢，雖能得知生父母姓名，但無法得知被收養之原因與出養經過、醫

療健康等相關資料。伴隨時空變遷戶籍遷徙，被收養人成年想循戶籍線

索進行尋親將較困難。 

依目前的謄本申請辦法，於收養資料中最具爭議者是，被收養人與

原生家庭的關係認定容易產生爭議，而各地戶政單位實際作業情形因戶

政人員對法令認知不一，故被收養人不見得能夠查獲資料。 

整體而言，我國收養相關法令並未有收養資料管理與使用辦法相關

規定，而收養資料分散不同的機關或民間機構、保存期限亦各自不同，

造成被收養人尋根的困境（我國收養資料不同保存現況之憂缺點分析，

請詳見表二）。 

二、成立兒童及少年收養資訊中心的必要性 

不論由兒童及少年權益、被收養兒童少年尋親的需求角度出發，或

是綜觀國內外被收養兒童少年的尋親經驗、回顧西方經驗和法令的規範

等因素，都指出我國已有成立收養資訊中心的需求，且由每一年的收出

養記錄來看，更顯示此一前瞻性的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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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順應社會變遷與人權之保障，兒童及少年福利法第 17條規定：「中

央主管機關應自行或委託兒童及少年福利機構設立收養資訊中心，保存

出養人、收養人及被收養兒童及少年之身分、健康等相關資訊之檔案。

收養資訊中心、所屬人員或其他辦理收出養業務之人員，對前項資訊，

應妥善維護當事人之隱私並負專業上保密之責，未經當事人同意或依法

律規定者，不得對外提供。第一項資訊之範圍、來源、管理及使用辦法，

由中央主管機關定之。」 

內政部為維護被收養兒童及少年身心健康發展與自我瞭解的權利，

並解決以上各個隸屬不同事權分工單位造成的資料管理問題，於 94年以

公辦民營方式委託兒童福利聯盟文教基金會附設攜手家庭服務中心辦理

「兒童及少年收養資訊中心」，針對國內收出養記錄進行建檔、管理，希

望運用多年直接服務經驗及對收出養家庭需求的了解，建制完善的資料

查詢及尋親服務模式，提供多元而專業的諮詢服務，使被收養人、收養

家庭和出養父母能夠擁有正式的求助管道，在明確的法律保障下協助他

們滿足尋根、尋親的需要，在完善規劃與專業的配合之下，兼顧被收養

人、收養人以及出養人三方的權益，提供相關資訊，讓被收養人能了解

自己的身世，擁有心理健康的力量再出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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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二 我國收養資料保存現況優缺點分析 

保存單位 保存內容 優點 缺點 
法院 識別資訊 

非識別資

訊 

同時保存識別與非識別資

料 
1.保存期年限 15年後即銷毀，導致
成年被收養無法獲取相關資料。

2.無法提供專業諮商服務和尋親服
務。 

戶政單位 識別資訊 
 

可提供尋親資料 1. 缺乏出養原因、收出養調查、被
收養人健康狀況非識別資料。

2. 無法提供專業諮商服務和尋親
服務。 

各收養機

構 
識別資訊 
非識別資

訊 

1. 同時提供識別與非識別
資料 

2. 可協助尋親與諮商服務

1. 長期資料管理與保存不易。 
2. 單一機構保存，導致資料分散不
同機構，導致資料搜尋和尋親的

困難。 
3. 可能隨機構業務轉換、變遷，而
造成資料的流失。 

各縣市政

府 
識別資訊 
非識別資

訊 
 

同時提供識別與非識別資

料 
 

1. 長期資料管理與保存不易。 
2. 各地縣市政府保存的規定不
一，導致資料分散各處，完整性

不一致，導致資料搜尋和尋親的

困難。 

三、兒童及少年收養資訊中心服務內容 
(一)服務對象 

1、收出養事件當事人：收養人、出養人、被收養人 

2、相關專業機構：從事收出養相關服務之機構 

3、社會大眾：針對社會大眾進行相關的觀念倡導、教育服務 

(二)服務項目 

1、開發設計收出養資訊管理系統 

2、保存收出養識別及非識別資訊  

3、協調相關機關（構）、個人提供收出養資訊 

4、協助收出養人簽訂資料釋出意願書 

5、建立並提供查詢收出養資訊及尋親重聚服務 

6、提供諮詢、輔導及轉介服務 

7、收出養資訊及觀念宣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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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保存資訊的範圍與申請程序 

1.保存資訊範圍： 

（1）識別資訊： 

出養人、收養人、被收養人與其三等親內親屬及相關人員之姓

名、戶籍地址、住居所、國民身分證統一編號及其他可辨識之身

分資料。  

（2）非識別資訊：  

○1出養人、收養人、被收養人與其三親等內親屬及相關人員之

工作單位、地點 

○2收養聲請狀 

○3收出養同意書 

○4出庭筆錄 

○5收出養人訪視評估報告 

○6收養登記申請書 

○7法院裁定書及確定證明書 

○8個案記錄及照片 

○9出養人、收養人與被收養兒童及少年之健康資訊 

○10資料釋出意願書 

2.可使用對象 

（1）收養人 

（2）出養人 

（3）成年之被收養人(若被收養人未成年，需在其法定監護人同意下方

可申請服務) 

3.申請程序：年滿 20歲之被收養人一經申請，確認其身分後即可獲

得識別資訊與非識別資訊，不受「資料釋出意願書」之意願限制。

然經評估其所查詢資訊將造成申請人心理傷害，中心得於提供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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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議其接受心理輔導。出養人、被收養人之生父母、收養人、或

利害關係人提出申請時，經確認身分，且核對釋出意願書表示同

意或事後同意者，可獲得以上資訊。但收養人或出養人行蹤不明

或死亡，且未於釋出意願書表同意者，收養資訊中心可經收養資

訊管理委員會評估核可後提供之。 

叁、結語 

「兒童及少年收養資訊中心」設立的出發點乃以被收養人為中心，兼

顧收養人及出養人的權益，保存與管理、提供當事人相關資訊，以及進

一步的尋親重聚。基於人權的保障，被收養人有知悉身世的權利，政府

與民間單位皆有責任，建立完善、安全的管道，使被收養人可以透過瞭

解收出養的歷程及相關資訊，協助他們建立正向的自我認同及保障自身

權益，包括獲悉遺傳疾病、器官移植需求、避免亂倫等。 

「兒童及少年收養資訊中心」透過專業的社會工作服務，針對被收

養人、收養人及出養人的需求安排合適的資料查詢及尋親重聚方式，包

括需求評估、心理輔導，以降低資料查詢或尋親過程對三方帶來的負面

影響，也期望透過此中心的建立，讓民眾和收養人瞭解「自我認同」、「身

世告知」對於收養兒童與少年的重要性。 

許多被收養人在政府與民間單位的努力下，尋找到新的家庭，開始

充滿希望的人生，而這些重新獲得幸福的孩子，能夠不為自己的身世之

謎所困，可以瞭解自己、擁有健康的自我認同，然後充滿力量的迎向自

己獨一無二的人生。 


